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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湖北省

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部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西部证券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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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 

2016 年 3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595 号”核准，发行

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基本条款 

发行主体：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总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其中，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人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7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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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中诚信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

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公司”）曾于 2021

年3月19日发布公告《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披露了联投集团公司与武汉聚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聚力公司”）、绿

地地产集团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武汉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款

纠纷的诉讼事项（以下简称“本次诉讼”），本次诉讼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2、诉讼受理机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3、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一：武汉聚力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绿地地产集团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4、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5 月 23 日，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聚力置业有限

公司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该合同约定：联投

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湖北联投鼎恒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公司”）80%

股权转让给武汉聚力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武汉置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

价款为 29,947.264 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50%，剩余

50%按合同签订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且在一年内一并

付清本息。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依约支付了

50%转让款，但后续未支付剩余 50%转让款及其利息和违约金。 

2020 年 11 月 16 日，联投集团公司以武汉聚力公司、绿地武汉公司为被告，

起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武汉聚力公司支付至今尚未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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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款 14,973.632 万元、利息 651.352992 万元及从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截止到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违约金为 3,398.43236 万

元），并请求绿地武汉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一审判决情况 

2021 年 4 月 19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 01 民初 934 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武汉聚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联投集团公司支付剩余

股权转让款 14,973.632 万元； 

2、被告武汉聚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联投集团公司支付延期

付款期间利息和违约金（2018 年 5 月 24 起算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以 14,973,632

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违约金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14,973.632 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

之五为标准计算）； 

3、被告绿地武汉公司应对被告武汉聚力公司上述判项 1、2 确定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联投集团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二审情况 

原审被告武汉聚力公司、绿地武汉公司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立

案受理。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作出（2021）鄂民终 10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诉讼、仲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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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西部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

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 

西部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